
庐山市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直达资金动态监控管理的通知
市直各相关（部门）单位、局相关股室：

根据中央、省、市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文件精神，直达资金监管工作已纳入我市财会监督重点监督检查范围，为进一步加强直达资金动态监控管理，明确各相关（部门）单位职责，现将《庐山市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直达资金动态监控管理的通知》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遵照执行。
一、直达资金的范围

纳入动态监控的资金包括财政部已明确的中央财政资金项目、我省各级与中央财政直达资金对应安排的地方财政资金等，实行统一动态监控。具体项目以财政部每年公布的目录为准，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

动态监控的主要内容

（一）预算分配下达情况。包括：是否在规定的时限内及时接收登记财政直达资金；是否严格按照直达资金预算管理要求，对直达资金单独下达、单独标识；是否及时足额分配下达直达资金；是否在监控平台及时、准确、完整登记直达资金预算指标；是否上传预算指标文件扫描件等。

（二）直达资金支付情况。包括：直达项目支出是否符合相关预算管理制度规定的范围、标准，是否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和直达资金使用要求，点对点将资金支付到最终收款人；惠企利民的直达项目 资金发放对象及发放情况，是否做好支付关联导入；是否违规将资金转至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

（三）监控预警情况。包括：预算下达及时性、是否上传附件、支出预警、惠企利民发放信息是否导入等。动态监控的基本要素信息包括指标文件文号，资金名称、资金性质、支出功能分类科目、政府支出经济分 类科目、预算项目、金额等指标信息；付款人和账户、支付金额、支付时间、用途、结算方式、支付方式、收款人和账户等支付信息；预算分配下达、资金支付、预警情况相关管理等工作流信息。

三、动态监控的职责分工

（一）市财政局职责：预算股：负责预算分解下达工作，做好直达资金总指标分解转办相关业务股室等工作。国库股：负责直达资金预算执行及支出支付统筹调度督促等工作，依托监控系统优化完善直达资金台账，全面反映直达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落实局内部与相关部门单位之间的定期对账机制，做到账目清晰、账实相符。相关业务股室：负责对口市直各部门单位直达资金监控工作，做好对口市直各部门单位直达资金指标导入、分解转办，以及预算执行的督促指导工作，对对口部门单位相关项目资金使用加强调度和督促，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加快支出支付进度；负责汇总报告对口市直各部门单位直达资金动态监控工作情况；在系统尚未延伸到部门单位前及对非国库集中支付的单位直达资金预算、支付、惠企利民发放等信息导入和预警事项处置等直接负责。监督股：牵头负责直达资金监控工作，加强直达资金系统日常监管监控和重点监督检查，具体采取实行日常监控问题函告制、月报分析督促整改制等监管监控措施；对局各业务科室、市直各部门单位直达资金动态监控工作情况进行汇总报告并实行通报等制度。

（二）市直主管部门和预算单位职责

落实主管部门预算执行主体责任，明确责任岗位，加强对本系统、行业直达资金执行情况监督检查，确保直达资金安全、高效、规范使用；负责直达资金项目前期准备和招投标等工作，并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合同约定、补贴发放周期以及实际经费需求等及时拨资金，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充分发挥直达资金政策效益；负责将直达资金支付、惠企利民补贴补助发放信息等提供给财政部门导入监控系统；负责核实本部门单位预警疑点信息，及时发现处理问题。          

各相关（部门）单位，根据职责分工，加强直达资金的支出管理。对日常监管中发生的违规问题，将按照有关规定，向纪委移送问题线索，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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